附件
2026年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提质增效

技术装备示范推广项目总体实施方案

农产品初加工是现代农业做强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的重要基础。发展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有利于减少农产品损失、提升农产品品质、增强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对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发展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为做好2026年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提质增效技术装备示范推广项目建设工作，提高农产品初加工薄弱环节技术装备水平，加快推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原则

一是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围绕农产品初加工需求，结合生产实际，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明确机械化发展重点，有效服务产业发展。二是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扶持。聚焦主导产业和农民需求，充分调动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市场主体等多方积极性，强化政策引领，加大扶持力度。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协调推进。创新农产品初加工技术装备创新推广应用机制，加快补齐短板，推进装备成套化、工程化、数字化。四是坚持绿色引领、清洁生产。推广绿色环保、清洁卫生、智能高效的农产品初加工技术装备，促进农产品初加工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做到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与环境保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二、项目目标
立足县域特色优势资源，扶持建设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提质增效技术装备示范推广项目30个，全面提升项目区特优农产品初加工“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环保化”水平，加快推进山区农村米面油加工机械更新升级，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促进项目区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达65％以上，农产品加工环节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推广标准化农产品初加工装备145台（套），形成580万吨的农产品初加工转化能力，进一步构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体系和初级农产品基础供应体系。

三、项目任务
聚焦粮油、果蔬等大宗农产品，小杂粮、蜂蜜、葵花籽等特色农产品，围绕脱壳、分离、清理、分级、烘干、压榨、破碎、包装、贮（冷）藏保鲜等初加工需求，利用省级财政支农资金750万元，在全省11个市的30个县（市、区），扶持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产业基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其他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中小型企业（已承担过本项目建设任务的经营主体、单位除外），建设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提质增效技术装备示范推广项目30个。实施内容主要包括：

（一）推进粮食油料初加工机械化发展（共20个项目区）。支持古交市、清徐县、新荣区、盂县、屯留区、武乡县、平顺县、泽州县、朔城区、怀仁市、稷山县、新绛县、垣曲县、繁峙县、偏关县、灵石县、翼城县、霍州市、方山县、孝义市等20个县（市、区），开展粮油作物初加工，重点推广小麦、玉米、小杂粮等粮食作物清理脱壳、磨粉碾米、烘干保质、分级包装等初加工成套设备，以及油料作物柔性脱壳、去皮分离、压榨沉淀、过滤灌装等初加工成套设备，实现粮食油料的减损增效、提质增值。
（二）推进果蔬清选分级保质机械化发展（共5个项目区）。支持灵丘县、寿阳县、盐湖区、五寨县、石楼县等5个县（区），开展果蔬初加工，重点推广果蔬清洗选拣、分级分选、切分压榨、脱水烘干、预冷冷藏、杀菌包装等技术装备，保持果蔬品质，提高果蔬产地商品化处理率，提高产业发展质量效益。
（三）推进特色优势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发展（共3个项目区）。一是支持阳城县、隰县等2个县，开展蜂蜜初加工，重点发展去杂、过滤、浓缩、熔化、磨碎、冷冻等技术装备，保障蜂蜜独特的加工需求；二是支持右玉县开展葵花籽初加工，重点发展脱粒、清选、分级、炒制、包装等技术装备，提升葵花籽品质，推进葵花籽特色产业发展。
（四）推进民生米面油加工设备提档升级（共2个项目区）。支持天镇县、左云县等2个县（每个县设3个点）开展农村米面油初加工机械设备提档升级，重点推广先进适用的碾米磨粉、清选制糁、榨油过滤、储存灌装、分级包装等米面油初加工设备，有效提升山区农村民生机械的现代化、安全化水平，保障农民群众粮油加工的便捷化、经济化，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质量。
四、资金管理

（一）管理要求。一是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须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农相关资金使用全链条管理的通知》（农办计财〔2024〕21号）要求执行，县级项目管理部门和项目实施主体要严格按照批复的资金使用计划、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等约束性要求，稳步推进项目实施，确保建设任务和绩效目标如期完成。二是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加快项目实施进度、保障资金规范使用的前提下，采取按项目实施进度分批次拨款的方式拨付资金到相应项目实施主体，避免简单采取先建后补的单一补助方式。
（二）使用范围。2026年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的补助标准为每个项目25万元，其中用于项目区农产品初加工装备购置的补助资金不低于23万元，且补助金额不得超设备售价的80%，同时不得享受国、省购机补贴政策；剩余资金用于配电设施布设、试验示范原料购置、数据采集、技术培训观摩等推广活动，此部分资金不得超2万元。
五、进度安排

（一）前期工作阶段（2026年1-3月）。省农业农村厅下达项目建设任务、清单；省农机发展中心下达2026年项目总体实施方案；相关县（市、区）项目管理部门遴选项目实施主体；实施主体制定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县级项目管理部门对具体实施方案进行批复，并制定项目组织管理方案；省市县项目管理部门、项目实施主体共同签订项目建设任务书。
（二）项目建设阶段（2026年4-8月）。省级项目管理部门组织开展项目业务培训；市县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跟踪监控、安全指导，组织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指导服务；项目实施主体按照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和建设任务书要求，完成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引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装备并完成安装调试。

（三）设备运行阶段（2026年9月）。项目实施主体开展项目试运行；市县项目管理部门组织人员实时跟踪项目试运行情况，待项目正常运行后开展农产品产后处理及初加工作业服务，同时对技术模式进行总结，形成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技术规范。

（四）总结验收阶段（2026年10-12月）。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总体工作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县级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进行验收并开展绩效自评；市级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绩效情况进行评价；省级项目管理部门对市县项目验收和绩效考评情况进行抽查。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各级项目管理部门要做到组织领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协同配合到位，构建“领导主抓、部门协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的运行机制，确保职责分明、责任到人，加强环节管控，做到“不留空白、不留死角”。项目县（市、区）项目管理部门要对照《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工作的通知》（晋农发〔2023〕123号）要求，按照“谁批复谁验收”的原则，加强与县级农业农村局沟通协调，及时报送相关资料并对项目进行批复，或受县级农业农村局委托，由县级农机部门对项目进行批复。
（二）加大投入力度，夯实监管基础。在资金筹集方面，市县项目管理部门要在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基础上，争取建立政府带动、项目拉动、企业联动、能人牵动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保障项目资金充足；在资金管理方面，杜绝骗取、套取、挤占、挪用等违规情况发生，确保资金安全；在项目建设方面，要坚持先进适用、节能高效的原则，严把设备选型引进关，并对财政资金引进的机械装备统一喷涂“SXNCPCJG2026-**”字样（**为设备序号）；在项目监管方面，市县项目管理部门须建立项目执行定期调度督导机制，及时掌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严格核实相关数据，确保各项基础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在档案管理方面，要及时做好文件资料、基础数据、照片影像、票据明细、报告总结的整理归档工作。
（三）形成技术模式，制定技术规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立足提高装备利用效率效益，加强农机装备与农产品初加工工艺融合研究，促进机艺衔接配套，示范打造高水平应用场景。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更新知识结构，创新推广方法路径，遴选一批符合生产实际需求的先进适用、节能高效初加工机械设备，总结推出一批农产品初加工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形成成熟技术模式，加快推广应用，为制定特色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技术规范提供科学支撑。
（四）做好执行调度，深化绩效管理。市县项目管理部门要按照《山西省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本区域项目绩效评价机制，将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及兑付情况纳入项目绩效自评体系。同时做好预算执行调度及绩效运行监控，及时掌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配合同级农业农村部门于每月25日前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平台上完成数据报送，并将项目实施运行绩效监控情况和绩效自评报告及时报送至省级项目管理部门。
（五）严把验收环节，规范绩效评价。在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过程中，市县项目管理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公正规范、科学合理、突出重点、以效为先的原则。项目完成后，实施主体要及时开展全面总结工作，形成年度工作总结和绩效分析报告，并向县级项目管理部门提出项目验收申请；县级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进行验收并开展绩效自评，形成项目验收报告和绩效自评报告，并向市级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绩效评价申请；市级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并向省级项目管理部门提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和绩效指标考评表。
（六）落实安全责任，强化宣传培训。各级项目管理部门要树牢“安全生产无小事”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农产品初加工设施设备安全使用教育培训，督促指导实施主体树牢安全生产意识，配备安全保障设施，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要加强专业服务队伍建设，开展设备操作人员、项目管理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培养一批懂技术、善操作、会管理的实用人才。同时要充分利用媒体平台，对项目成效进行广泛宣传，每个项目县（市、区）全年至少形成2篇宣传报道，通过提升项目建设的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项目实施主体须配合省市县农机部门开展农产品初加工技术装备宣传培训、观摩演示等推广活动，使项目真正起到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